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听证告知书 
京兴市监撤听告字〔2026〕第 033号 
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刘小民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调查的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5年9月19日，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收到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婷婷提交的《撤销冒名登记（备案）申请表》，并承诺本人身份信息被冒用办理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2007年6月29日的商事登记，申请撤销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单位的设立登记。2025年9月24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受理。2025年10月9日，执法人员对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注册地址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场所已作他用。2025年11月4日，执法人员向该公司登记的住所、当事人监事刘小民登记的住所邮寄了询问通知书，均已退回。2025年11月6日，执法人员向李婷婷进行了询问调查，经询问其表示对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设立所有事项均不知情，且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设立档案中记载的个人履历均与事实不符（李婷婷提供的大学毕业证书显示档案记载的其个人履历明显错误）。2025年11月6日，李婷婷向我局提交了笔记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为：2007年6月29日，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在办理注册登记时提交的《指定（委托）书》李婷婷签名非本人签字。2026年2月11日，执法人员通过网上公告向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刘小民、利害关系人送达了询问通知书，未有回应。

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涉嫌冒用李婷婷的身份登记信息，本局于2025年12月23日至2026年2月6日将上述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冒用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市场主体登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拟撤销创世得利科贸（北京）有限公司的设立登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北京尚佰创洋科技有限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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